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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具体案件诉讼阶段详见公告正文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诉讼的涉案金额：自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通国脉” ）前次于2023年12月1日披露《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95）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披露的诉讼金额（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诉讼费等）合计人民币4,588.29万元，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2.42%。

现集中披露相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一、诉讼基本情况

自公司前次于2023年12月1日披露《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披露涉及诉讼案件46件，合计涉案金额4,

588.29万元，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2.42%，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二、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表：

公司诉讼基本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事由 案号 受理法院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张玉杰

被告1：王治学

被告2：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3：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辽0102民初13640号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3,627,877.38 诉讼中

2 杨成本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京顺劳人仲字[2023]第7785号 北京市顺义区仲裁庭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306,000.00 裁决

3 长春华昱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4)吉0192民初349号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1,460,098.00 调解

4 辛波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23)内2221民初4690号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624,934.27 判决

5

广州市朗威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23）粤01民终33285号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325,914.60 判决

6 刘学志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吉0822民初3173号 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255,621.93 诉讼中

7 姜涛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吉林省晟隆通信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吉2403民调3881号 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64,738.00 诉讼中

8

吉林省荣达通讯工程有限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吉0182民初7158号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621,951.56 判决

9 白山市宏基通信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无立案号 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232,921.73 诉讼中

1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吉林省分公司（一审被告2）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

1）

被告2：白山市江源区梓煜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一审原告）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4）吉06民终45号 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被告与中通国脉、白山市江源

区梓煜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

一审判决，上诉白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案件

1,174,879.61 诉讼中

11

吉林市天成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211民初5540号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3,551,186.30 调解

12 华金山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长春市铭之源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 (2023)吉0104民调253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61,720.00 诉讼中

13 张晓凯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长春市铭之源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 (2023)吉0104民调254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60,636.00 诉讼中

14 王伟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65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245,236.88 判决

15 佟冬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59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51,649.09 判决

16 孙继元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54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54,469.63 判决

17 侯中石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63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86,933.89 判决

18 蔡志远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67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199,760.43 判决

19 崔艳君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77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54,921.75 判决

20 刘志波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71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143,208.69 判决

21 宋震龙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73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234,260.88 判决

22 王恭庆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75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122,140.29 判决

23 杨永德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11078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47,440.60 判决

24 李振江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23)吉0881民初54号 洮南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121,970.36 诉讼中

25 李季

被告1：中通国脉吉林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2：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 (2023)吉0106民初7257号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94,227.60 诉讼中

26 辽宁吕达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24)辽0911民初32号 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142,723.50 调解

27 辽宁吕达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吉林省华鸿电信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24)辽0911民初33号 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1,061,587.50 调解

28 郑召玉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敦化市分公

司

承揽合同纠纷 (2023)吉2403民调4563号 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268,393.00 诉讼中

29 刘日明

被告1：中通国脉吉林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2：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 (2023)吉0106民初7258号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69,861.13 判决

30

吉林省博利劳务派遣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

司

被告3：吉林省联通通信有限公司白山市分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2023)吉0621民初2638号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3,174,515.12 判决

31 李大强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2023)吉0802民初6774号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一案起诉中通

国脉案件

25,179.00 判决

32 孙士文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2023)吉0802民初6773号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一案起诉中通

国脉案件

33,715.58 判决

33 唐明伟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4）吉0104民初48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10,261.88 判决

34 刘雅斌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4）吉0104民初64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36,605.29 判决

35 徐震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4）吉0104民初61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29,183.61 判决

36 李铁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4)吉01民终889号 长春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与中通国脉因劳动争议纠

纷一案，不服一审判决，上诉长

春中级人民法院案件

99,858.34 诉讼中

37 李雪峰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4)吉01民终886号 长春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与中通国脉因劳动争议纠

纷一案，不服一审判决，上诉长

春中级人民法院案件

89,165.00 诉讼中

38 李晓冬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4)吉01民终883号 长春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与中通国脉因劳动争议纠

纷一案，不服一审判决，上诉长

春中级人民法院案件

152,450.22 诉讼中

39 王国勋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 吉劳(人)仲(2023)651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

裁庭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20,090.46 裁决

40 张龙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24)吉0202民初187号 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209,009.67 诉讼中

41 朱文涛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24)吉0202民初7号 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230,806.02 诉讼中

42 侯国伦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4)吉0103民初67号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62,940.17 诉讼中

43 凤万仁

被告1：滕大军

被告2：四平威昊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3：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4)吉0323民初106号 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78,050.00 诉讼中

44

延边一凡通信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延边州

分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4)吉2401诉前调11787号 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6,040,048.99 诉讼中

45

福建省致远通信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4)闽0503民初139号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起诉中通国脉案件

2,302,840.60 诉讼中

46

山西中天同创电子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24)吉0104民初922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中通国脉案件

17,920,964.66 诉讼中

证券代码：601058� � � � � � �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2024-004

债券代码：113063� � � � � � � �债券简称：赛轮转债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担保人名称：赛轮销售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 公司本次为赛轮销售提供2.5亿元

连带责任担保，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已实际为赛轮销售提供39.21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情形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为217亿元，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实际发生担保额为161.17亿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7.59%、

131.90%；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额为81.27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6.51%。 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3年12月13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赛轮集团” ）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预计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21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00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同意相关控股子公

司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76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同意相关控股子公司之间为

对方提供总额不超过20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有效期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

12月31日。上述事项亦经公司2023年12月29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4日及2023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4年度预计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1）、《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119）。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赛轮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销售” ）

与相关商业银行开展了授信业务。2024年1月26日，公司与该商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相关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前述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为赛轮销售提供2.5亿元连带责任担保，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已实际为赛

轮销售提供39.21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赛轮销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756911074M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淮河东路北富源工业园6号路

法定代表人：刘燕华

注册资本：10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轮胎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橡胶加工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赛轮销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24,501.59 913,264.62

净利润 11,481.81 -1,290.87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775,945.11 494,540.52

负债总计 639,157.89 469,178.64

所有者权益 136,787.23 21,698.30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商业银行

2、债务人：赛轮销售

3、保证人：赛轮集团

4、担保主债权金额：不超过2.5亿元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最高债权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分期履

行，则债权人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

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

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8、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赛轮销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当前赛轮销售经营状况稳定，无重

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具备债务

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

性。

五、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为217亿元(为年度担保预计时，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担保额

为161.17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7.59%、131.90%；公司对全资子公

司预计年度担保总额为121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担保额为92.47亿元，分别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03%、75.67%，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

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额为81.2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6.51%。

公司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截至目前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301011� � � � � � � � �证券简称：华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1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5,000.00万-6,000.00万元 亏损：7,121.5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5,000.00万-6,000.00万元 亏损：6,680.72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已实现扭亏为盈， 经营业绩显著提升。

主要原因为：

1、前期宏观环境影响逐步消除，居民生活及文化娱乐消费恢复常态，国内室内游乐业态正

常经营，公司经营状况较去年同期明显改善。

2、报告期内线下体验式消费恢复较快，下游游乐场客户投资新增门店意愿显著提高，公司

游戏游艺设备销售持续增长。 同时，随着公司动漫卡通设备投放数量、覆盖区域稳步扩大，公司

动漫IP衍生产品销售收入大幅提升。

3、公司增强产品宣传力度，协同线上线下营销，持续渗透不同年龄层的用户，开拓新用户认

知，培养用户粘性；同时坚持差异化创新，推进产品更新迭代，多管齐下保障销售额稳步增长，公

司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尚待审计机构、评估机构进行审计、

评估后方可确定。

2、2023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60088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08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4年1月26日（星期

五）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月2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十一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长期服务计划》。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服务计划》（简称“长期服务计划” ）已于2020年9月25日经公

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长期服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四期长期服务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1、第四期长期服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与奖金额度，资金总额为276,120,000元；

2、第四期长期服务计划股票来源于二级市场购买；

3、第四期长期服务计划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登记至当期计划时起计算；

4、第四期长期服务计划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完成购买；

5、第四期长期服务计划参与人的持有情况如下：

持有人 持有份额（份）

占第四期长期服务计划

总份额的比例（%）

潘刚、赵成霞、王晓刚、赵英、王爱清、王燕芳、王彩云、白

利、邱向敏（共9人）

82,560,000 29.90

其他员工362人 193,560,000 70.10

合计371人 276,120,000 100

董事潘刚、赵成霞、王晓刚、赵英、王爱清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5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30� �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24－00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铁建铜冠子公司冶炼净权益金

回购事项仲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仲裁事项概述

2023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向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集团”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

有的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铜冠” ）7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目前本次交易已经实施完毕。

本次交易中， 根据中铁建铜冠子公司科里安特资源公司 （CORRIENTE� RESOURCES�

INC.，以下简称“CRI” ）与必和必拓公司（Billiton� Ecuador� BV，以下简称“BHP公司” ，现为

澳大利亚南方32公司South32� Royalty� Investments� Pty� Ltd，以下简称“South32公司” ）签

订的与矿业权相关的协议，BHP公司享有在矿山开采期间收取2%的冶炼净权益金 （以下简称

“NSR” ）的权利。根据双方于2002年签署的一项修订协议，CRI或其受让人享有以200万美元的

对价回购其中1%NSR的权利，但双方就该1%� NSR回购权是否有效存在争议。 自米拉多铜矿项

目一期投产后，厄瓜多尔科里安特公司（ECUACORRIENTE� S.A.，以下简称“ECSA” ）按照合

同约定按期实际支付1%� NSR的金额，但本次交易完成前，剩余1%� NSR由于争议尚未解决而未

支付，本次交易中，根据评估规则要求及谨慎性原则，评估机构按照NSR为2%对矿业权价值进

行了评估。

该事项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标的资产及其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债务情况”

之“（六）冶炼净权益金回购事项” 。

二、仲裁事项进展

2023年，South32公司作为申请人，ECSA和CRI作为被申请人就冶炼净权益金（NSR）回购

权纠纷提起仲裁，仲裁根据温哥华国际仲裁中心的国际规则进行，仲裁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哥华市。 近日，ECSA和CRI收到仲裁中心就回购权相关事项作出的裁决书、修正裁决书，NSR

事项的裁定结果如下：

1、CRI有权以600万美元的价格从South32公司购买Mirador� 1� Accumulated （米拉多

1A）矿区（原Mirador1和Mirador2矿区）、San� Carlos矿区和Panantza矿区2%冶炼净权益金

（NSR）的1/2（即1%）。

2、购买此冶炼净权益金（NSR）的权利已于2017年10月10日行使并生效。

3、如双方根据上述结论要求进一步裁决，可在本裁决做出后30天内提出适当申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30天申请期已届满，双方未就上述结论要求进一步裁决。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交易双方对NSR事项安排了或有对价条款，即若CRI和

ECSA在仲裁中获得支持并行使了上述回购权，则对于估值差额由公司现金补偿予有色集团。

按照NSR为1%进行测算，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将相应增加7,200万美元，按基准日汇率折合

人民币为48,299.00万元。 有色集团持有中铁建铜冠70%股权， 即该估值差额对应为33,809.30

万元。

根据本次仲裁结果，确定NSR为1%，即CRI和ECSA在仲裁中获得了支持并行使了该等回购

权，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对于估值差额33,809.30万元，公司将按约定补偿予有

色集团。

四、备查文件

裁决书、修正裁决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6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铁建铜冠子

公司冶炼净权益金回购事项仲裁结果及

本次重组或有对价支付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作

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 或“公司”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中铁建铜冠子公司冶炼净权益金回购事项仲裁结果及本次重组或有对价支

付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仲裁事项概述

2023年，公司通过向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集团” ）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

建铜冠” ）7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目前本次交易已

经实施完毕。

本次交易中， 根据中铁建铜冠子公司科里安特资源公司 （CORRIENTE� RESOURCES�

INC.，以下简称“CRI” ）与必和必拓公司（Billiton� Ecuador� BV，以下简称“BHP公司” ，现为

澳大利亚南方32公司South32� Royalty� Investments� Pty� Ltd，以下简称“South32公司” ）签

订的与矿业权相关的协议，BHP公司享有在矿山开采期间收取2%的冶炼净权益金 （以下简称

“NSR” ）的权利。根据双方于2002年签署的一项修订协议，CRI或其受让人享有以200万美元的

对价回购其中1%NSR的权利，但双方就该1%� NSR回购权是否有效存在争议。 自米拉多铜矿项

目一期投产后，厄瓜多尔科里安特公司（ECUACORRIENTE� S.A.，以下简称“ECSA” ）按照合

同约定按期实际支付1%� NSR的金额，但本次交易完成前，剩余1%� NSR由于争议尚未解决而未

支付，本次交易中，根据评估规则要求及谨慎性原则，评估机构按照NSR为2%对矿业权价值进

行了评估。

该事项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标的资产及其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债务情况”

之“（六）冶炼净权益金回购事项” 。

二、仲裁事项进展

2023年，South32公司作为申请人，ECSA和CRI作为被申请人就冶炼净权益金（NSR）回购

权纠纷提起仲裁，仲裁根据温哥华国际仲裁中心的国际规则进行，仲裁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哥华市。 近日，ECSA和CRI收到仲裁中心就回购权相关事项作出的裁决书、修正裁决书，NSR

事项的裁定结果如下：

1、CRI有权以600万美元的价格从South32公司购买Mirador� 1� Accumulated （米拉多

1A）矿区（原Mirador1和Mirador2矿区）、San� Carlos矿区和Panantza矿区2%冶炼净权益金

（NSR）的1/2（即1%）。

2、购买此冶炼净权益金（NSR）的权利已于2017年10月10日行使并生效。

3、如双方根据上述结论要求进一步裁决，可在本裁决做出后30天内提出适当申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30天申请期已届满，双方未就上述结论要求进一步裁决。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交易双方对NSR事项安排了或有对价条款，即若CRI和

ECSA在仲裁中获得支持并行使了上述回购权，则对于估值差额由公司现金补偿予有色集团。

按照NSR为1%进行测算，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将相应增加7,200万美元，按基准日汇率折合

人民币为48,299.00万元。 有色集团持有中铁建铜冠70%股权， 即该估值差额对应为33,809.30

万元。

根据本次仲裁结果，确定NSR为1%，即CRI和ECSA在仲裁中获得了支持并行使了该等回购

权，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对于估值差额33,809.30万元，公司将按约定补偿予有

色集团。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中铁建铜冠子公司冶炼净权益金回购事项已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际商业仲裁中

心作出明确裁决，仲裁结果支持中铁建铜冠及其子公司对冶炼净权益金回购事项的请求。 根据

本次交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铜陵有色后续应当根据生效仲裁结果向交易对方有色集团支付

已约定的或有对价款项。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铜陵有色本次重组涉及的冶炼净权益金回购事项的仲裁结果及铜陵

有色后续根据生效仲裁结果支付本次交易方案中已约定的或有对价事项无异议。

财务顾问主办人：陈启航 邓 超 王亚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财务顾问主办人：樊灿宇 武逸飞 黄 涛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所涉冶炼

净权益金仲裁事项的核查意见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安徽承义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公司” ）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万晓宇、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担任铜陵有色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向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集团” ）购买中铁建

铜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铜冠” ）7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及本律师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等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关于本次交易中涉及的中铁建

铜冠子公司冶炼净权益金仲裁事项，本律师现根据该事项仲裁结果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出具本

核查意见。

本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书仅

供铜陵有色本次交易之目的专项使用，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声明，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相关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仲裁事项概述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实施完毕。 本次交易中，根据中铁建铜冠子公司科

里安特资源公司 （CORRIENTE� RESOURCES� INC.， 以下简称 “CRI” ） 与必和必拓公司

（Billiton� Ecuador� BV，以下简称“BHP公司” ，现为澳大利亚南方32公司South32� Royalty�

Investments� Pty� Ltd，以下简称“South32公司” ）签订的与矿业权相关的协议，BHP公司享有

在矿山开采期间收取2%的冶炼净权益金（以下简称“NSR” ）的权利。 根据双方于2002年签署

的一项修订协议，CRI或其受让人享有以200万美元的对价回购其中1%NSR的权利，但双方就该

1%� NSR回购权是否有效存在争议。 自米拉多铜矿项目一期投产后， 厄瓜多尔科里安特公司

（ECUACORRIENTE� S.A.，以下简称“ECSA” ）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实际支付1%� NSR的金额，

但本次交易完成前，剩余1%� NSR由于争议尚未解决而未支付，本次交易中，根据评估规则要求

及谨慎性原则，评估机构按照NSR为2%对矿业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二、仲裁事项进展

2023年，South32公司作为申请人，ECSA和CRI作为被申请人就冶炼净权益金（NSR）回购

权纠纷提起仲裁，仲裁根据温哥华国际仲裁中心的国际规则进行，仲裁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哥华市。 ECSA和CRI已于近日收到仲裁中心就回购权相关事项作出的裁决书、修正裁决书，

NSR事项的裁定结果如下：

1、CRI有权以600万美元的价格从South32公司购买Mirador� 1� Accumulated （米拉多

1A）矿区（原Mirador1和Mirador2矿区）、San� Carlos矿区和Panantza矿区2%冶炼净权益金

（NSR）的1/2（即1%）。

2、购买此冶炼净权益金（NSR）的权利已于2017年10月10日行使并生效。

3、如双方根据上述结论要求进一步裁决，可在本裁决做出后30天内提出适当申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30天申请期已届满，上述仲裁结果已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交易双方对NSR事项安排了或有对价条款，即若CRI和

ECSA在仲裁中获得支持并行使了上述回购权，则对于估值差额由公司现金补偿予有色集团。

按照NSR为1%进行测算，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将相应增加7,200万美元，按基准日汇率折合

人民币为48,299.00万元。 有色集团持有中铁建铜冠70%股权， 即该估值差额对应为33,809.30

万元。

根据本次仲裁结果，确定NSR为1%，即CRI和ECSA在仲裁中获得了支持并行使了该等回购

权，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对于估值差额33,809.30万元，公司将按约定补偿予有

色集团。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

中铁建铜冠子公司享有冶炼净权益金回购权已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际商业仲裁

中心作出裁决并生效，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铜陵有色后续应当根据生效仲裁结

果向交易对方有色集团支付已约定的或有对价款项。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万晓宇

方 娟

2024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603520� � � � � � � � �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4-003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补充质押人：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胡锦生先生。

● 本次补充质押股份数量：合计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占胡锦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数的6.49%。 本次办理股份质押后，胡锦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为46,665,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7.6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62%。

● 控股股东胡锦生先生及一致行动人胡健先生、 牧鑫春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含本次）占其持股比例64.86%。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2023年6月28日， 胡锦生先生将持有的10,825,000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以下简称“质押业务一” ），购回交易日为2024

年6月27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2023年7月5日， 胡锦生先生将持有的14,870,000股司太立无限售流通股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以下简称“质押业务二” ），购回交易日为2024年7月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提前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5）

2023年8月28日， 胡锦生先生就上述质押业务一将持有的1,550,000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国泰君安办

理了股票补充质押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

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

2024年1月19日，胡锦生先生就上述质押业务二将持有的700,000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国泰君安办理

了股票补充质押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胡锦生先生的函件，其将持有的合计3,900,000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国泰

君安办理了股票补充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胡锦生 是 1,700,000 否 是 2023/6/28 2024/6/27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83% 0.50%

偿还个人

债务及投

资

胡锦生 是 2,200,000 否 是 2023/7/5 2024/7/4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3.66% 0.64%

偿还个人

债务及投

资

2、本次质押融资金额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胡锦生 60,096,168 17.55 42,765,000 46,665,000 77.65% 13.62% 0 0 0 0

胡健 61,740,000 18.03 36,800,000 36,800,000 59.60% 10.74% 0 0 0 0

牧鑫春辰 1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858,288 2.0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28,694,456 37.58 79,565,000 83,465,000 64.86% 24.37%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质押到期情况

股东名称 到期时间 到期质押股份数（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胡锦生 半年内 37,845,000 62.97% 11.05% 19,312

胡锦生 一年内 8,820,000 14.68% 2.58% 5,000

胡健 半年内 36,800,000 59.60% 10.74% 20,000

牧鑫春辰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 / / / /

合计 83,465,000 64.86% 24.37% 44,312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上述股票质押期限届满前，股东将通过自有资产处置变现、

银行贷款、股票分红、减持公司股份、对外投资收益等多种途径获得还款来源，具备较强的偿还能力。

2、控股股东当前不存在通过非营业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当前资信状况良好，其股份质押主要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

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控股股东股份当前不存在被冻结或强制平仓等风险，不会对其向公司委派董事席位、公司控制权稳

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等产生重大影响。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当前不存在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06� � � � � �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24-002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一2023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4,500.00�万元–6,000.00万元

盈利：18,072.0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6.80%�-75.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3,000.00万元–4,500.00万元

盈利： 17,063.4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3.63%�-82.4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0元/股–0.14元/股 盈利：0.4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但公司已就业

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

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销售实现的方式为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同时国内销售在交付货物并经客

户签署完毕的验收单为依据进行销售收入确认，收货方根据线路建设安排和实际进度进行验收，验收

时间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因此公司收入和利润会随着产品供货、验收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

供货、验收周期又会随客户工程要求、施工进度、产品等级、订单规模的不同有所波动。

由于2022年度高等级、高附加值特高压市场的招标规模和金额较上年同期缩减明显，公司特高压

绝缘子产品的中标量也因此明显滑落， 致使2023年度公司整体可执行订单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因此2023年营业收入有较大的下滑。

2023年公司订单获得情况虽优于历史水平， 但由于特高压订单转换需要一定的周期，2023年中标

的可转换执行的特高压项目总量较少，因此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的产品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低等

级的产品比重上升，致使2023年利润水平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回落。

此外为加强公司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更好地迎接后续特高压产品订

单的持续释放，公司在2023年上半年生产间隙对大连工厂厂房、生产线、窑炉等项目提前进行了修缮和

改造，产能利用率影响较大，同时增加了部分成本费用。 此外江西工厂也在产能爬坡过程中，前期产量

释放较少，而调试、人工及其他固定成本费用的支出对公司整体净利润水平造成一定影响。

截止目前，公司产品订单充足，公司生产经营有序开展中。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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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YANTAI� LNC�

BIO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蓝纳成新加坡” ）收到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FDA” ）核准签发的关于68Ga-LNC1007注射液的药

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Study� May� Proceed� Letter，以下简称“SMP” )，将于近期开展

I期临床试验。

现将68Ga-LNC1007注射液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68Ga-LNC1007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IND号 165895

审批结论

FDA已完成对68Ga-LNC1007注射液申请的安全性审核，并得出结论，蓝纳成新加坡可以开展拟议的临床

研究。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1、 公司在研产品68Ga-LNC1007注射液是一种新型双靶点放射性体内诊断药物，同

时靶向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以下简称“FAP” )和整合素

αvβ3� (Integrin� αvβ3，以下简称“αvβ3” )，拟用于诊断FAP和αvβ3阳性的成人实

体瘤。

2、FAP为 II型跨膜丝氨酸蛋白酶 ， 高表达于许多上皮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简称“CAF” )中，包括胃癌、食管癌、肺癌、结直肠癌、

卵巢癌等，而在正常组织、良性肿瘤间质中无表达或表达较低。 αvβ3是位于细胞表面的

异源二聚体受体，在正常血管内皮和上皮细胞很少表达，但在肺癌、骨肉瘤、成神经细胞瘤、

乳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胶质母细胞瘤及浸润性黑色素瘤等多种实体肿瘤细胞表面有高

水平表达，提示αvβ3在肿瘤生长、侵袭和转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3、 双靶向FAP和αvβ3的68Ga-LNC1007注射液可以进一步提高肿瘤的诊断效率，

临床前研究和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简称IIT）结果显示

68Ga-LNC1007注射液能够显著提高肿瘤摄取、提升肿瘤靶向效率并改善药代动力学，具

有良好的安全性。 68Ga-LNC1007注射液在肺癌、乳腺癌、肾细胞癌、食管癌、胰腺癌、卵巢

癌等肿瘤中可能具有更好的肿瘤成像能力， 有希望在未来临床中用于多种实体肿瘤的诊

断。

目前国内外暂无同产品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68Ga-LNC1007注射液

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639.61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68Ga-LNC1007注射液在获得SMP后，尚需

开展临床试验并经FDA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在美国上市销售。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相关国家的

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